
醒 吾 科 技 大 學   更改「學籍資料」申請表 
* 本人業經告知且同意醒吾科技大學於辦理本申請書目的範圍內，得於該等目的，全部完成前於中華民國地區內以言詞.書面.電子文件.電話.簡訊.
傳真.電子郵件等方式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申請書之個人資料，且本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持身分證明文件親至醒吾科技大學就本人個資請
求查詢.閱覽.製給複製本.補充.更正.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利用，惟倘本人拒絕提供上開個資，將無法申請。 

 

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日間部 

□進修部 

  □碩士班    □四技    □二技 

  □二專        □五專 

□在校生    □畢業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科  別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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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 

聯合服務中心 

教務處 

註冊組/進修教務組 承辦人 

教 務 處 

註冊組/進修教務組 組長 

   

備  

註  

一、學生申請更改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或出生地等，須填本表並檢附戶籍謄本乙

份。 

二、畢業生申請更改學籍資料後，由學校於原學位(畢業)證書上改註加蓋校印即行發還，或依

規定重新申請補發「學位(畢業)證明書」。 

三、因應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施行，為保障學生資料安全，通訊申辦或委託他人代辦者，應另

附委託書。 

 


